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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3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15-015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议案，公司拟向铁小荣及宁夏

伊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品集团”）等9家企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70,

000万元购买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0%权益。公司拟定于2015年1

月28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相关内容详见2015年1月13日、2015年1月15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公告。

一、需提示的内容

2015年1月27日，公司收到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宁夏伊品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发来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简称成都中院）《民事裁定书》。根据该裁

定书，四川省开元集团有限公司因其与伊品集团、宁夏丰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

宁夏丰喜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

全申请，要求对伊品集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成都中院裁定对伊品集团持有的宁

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伊品生物）44.1849%的股份予以查封。上述财

产查封限额为27,200,000元人民币,查封期限自2015年1月8日起至2016年1月7日

止，冻结期间，不得对上述财产作出任何形式处分。同时，成都中院将伊品集团开

立于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营业部内的存款人民币17,439,421.73元予以冻结，

冻结期限为2015年1月8日至201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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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快消除上述影响，伊品集团、伊品集团实际控制人闫晓平先生、铁小荣女

士共同出具承诺：伊品集团至迟于2015年2月10日之前，通过提供担保等其他法

院认可的一切必要方式，将被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处于冻结状态的伊品集团现

持有的伊品生物股权解除冻结并恢复至完整权利状态；若前述日期之后，伊品集

团所持伊品生物股权未恢复至完整权利状态，并由此导致梅花生物本次重组失败

，伊品集团将负责赔偿由此给梅花生物造成的一切损失，闫晓平先生及铁小荣女

士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二、董事会认为必要的风险性提示

目前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商务部对本次交易的经营者集中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